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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退田（垸）还湖的建议
文 / 纪涛

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是国家的粮林鱼基地 , 也是重要的湿地保护区，同时承担着长江分、蓄洪区的主要功能。但近年

来随着中游地区堤垸经济的发展，大规模围湖造田、筑堤修垸，导致湖泊自然调蓄能力大大降低，洪涝风险增加。1998
年我国经历了世纪大洪水后，国务院适时作出了在长江中下游退田还湖的重大决策，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由于退田还湖

问题的复杂性，尽管该政策在制定前也曾进行过大量论证，很多后续问题尚未妥善解决，亟需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

步加强管理，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安全。

1. 退田还湖政策实施进展及成效

国家高度重视长江中游存在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在 1998 年长江大洪灾后发布了《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

利的若干意见》，并提出“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的

32 字方针。随后，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牵头，制定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规划。党

中央、国务院要求，在 3～5 年内，对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

建镇工作。地方层面，湖南省、江西省也先后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和工作实施方案，湖北省 2012 年出台了《湖北省湖泊

保护条例》，成为全国首个湖泊保护的地方法规，2014 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得到国务院批准，正式纳入了国家发展

战略。

总体来说，“退田还湖”工程的实施对防御洪涝灾害、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增强了江河湖泊调蓄洪水能力，生态效益得到提升。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工程实施后，长

江两湖湖面面积增加。其中长江干流恢复水面 1420 平方公里，增加蓄洪容积约 53 亿立方米，长江干流及各大淡水湖调

蓄洪水的能力得到增强，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承担了行蓄洪任务，使得夏季抗洪压力减轻，灾情减少，抗洪抢险难度降

低。2016 年湖北省对牛山湖实施破垸还湖，5000 万立方米梁子湖湖水注入牛山湖，梁子湖水位降至 21.36 米保证水位以

下，抗洪压力大大减轻，同时梁子湖与牛山湖连成一体，增强了湖泊自净功能、提升了湖泊水质；二是减少了救灾防汛开

支，经济效益明显增加。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使得灾情减轻，又使得抗洪前线的人力物力消耗大大降低，从而

减少了国库不必要的开支，有利于资金的更合理利用。据报道 1999 年长江再次发生了大洪水，湖南省出现新中国成立以

来第二高洪水位，但由于前一年“退田还湖”工程的实施，洞庭湖湖区有 2.98 万户、11.02 万人免受了世代洪水之苦，84
处堤垸实行“双退”，缩短防洪战线 160 公里，减少直接经济损失 5.16 亿元；三是保障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社会效

益影响深远。原来居住在易受灾地区的农民通过退田还湖、移民建镇集中迁往安全地区，避免了住房、农田、人畜被洪水

淹没，如牛山湖破垸分洪共涉及 1658 人，均在破垸前完成了转移搬迁，解决了他们水困之患。“退田还湖”使得鄱阳湖湖

区农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不少农民搬进了新居，其中半数以上住上了两层甚至三层楼房，以往大水一来无家可

归的情况不复存在。

2. 存在的问题

虽然退田还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工程实施后还有很多后续问题尚需妥善解决。

（1）政策把握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对“退田还湖”政策内容理解片面化。首先，现有的“退田还湖”实施政策主要

以蓄洪为目标的 , 而蓄洪仅仅是长江湿地众多生态功能中的一个，忽略了其他生态功能以及湿地的经济功能。这样，即使

退田还湖增加了长江流域的水容量 , 却不能改变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此外，“退田还湖”涉及将居民从堤垸中搬迁出来，

但目前对垸区农民搬迁的一系列补助支持政策和后续安置、再就业问题管理尚不到位。再次，对“平垸行洪、退田还湖、

移民建镇”工作本身也存在理解表面化 , 缺乏后续的管理问题，不重视对退田还湖后的湿地以及原有的湿地进行保护与

维持。

（2）缺乏资金统筹引导。“退田还湖”政策还面临着实施资金困难、各级配套资金不到位的问题，亟需国家层面加强

资金合理调配、发挥引导作用。“退田还湖”中非集中性移民耕地不足，建房补贴费远低于建房成本，移民建镇的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明显不足。部分地方对移民的生计安排不足，尚未解决好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来源问题。此外，针对迁退

垸民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国家缺乏对于补助资金的统筹引导，各省的配套资金也要及时到位，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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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和透明度管理。

（3）部门协作管理不畅通。“退田还湖”是一个涉及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三位一体的复合性工程，需要

国家各相关部门统一思想、通力合作，构建多方协作的机制。而目前，我国针对河湖的管理主要是由各相关部门按照各自

的职能进行分散管理，各部门之间对政策理解思路也不统一，组织实施缺乏有力的领导，尚未形成管理的合力。此外，目

前“退田还湖”工作基本局限于长江中游省份 , 而未与上游省份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和下游省份的“疏浚河道”工

作结合起来，未考虑长江上下游之间的利益补偿和协作管理问题。

3. 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退田（垸）还湖的建议

二战后，一些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纷纷开展了以退耕还湖还林还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建设活

动，资金主要由政府提供补助。美国密西西比河 1993 年发生了特大洪灾后由联邦政府拨款 2 亿美元的专项经费用于密西

西比河的生态恢复，成立了密西西比河上游保护委员会和下游保护委员会，提出了生态系统管理目标，其中湿地的生态

恢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美国明尼苏达的北部地区，通过堤坝拆除恢复湿地面积逾 1500 公顷。莱茵河流域是欧洲人

口最稠密、污染最严重的流域，为了恢复莱茵河下游河漫滩湿地的功能，政府下令将夏季的堤坝拆除，以使洪水能够顺

畅流动，从而改善水质和动植物群落。以围海造田较发达的荷兰、日本等国，近年来也陆续放缓甚至放弃这项工程，开

始让近海环境休养生息，还原海岸线和湿地。荷兰将河口三角洲部分围海造成的屯田还归于海，着手沿海湿地恢复工程，

1990 年由荷兰农业部制定《自然政策计划》，其中的“生态系长廊”计划就是要将过去的湿地与水边连锁性复原，建立

起南北长达 250 公里的“以湿地为中心的生态系地带”，位于荷兰南部西斯海尔德水道两岸的部分堤坝被推倒，原先围海

造田得来的 300 公顷“开拓地”再次被海水淹没，恢复为可供鸟类栖息的湿地。过去 100 多年来日本共围填海造地 12 万

平方公里左右，目前日本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机构也正在研究恢复生态环境的方法，包括人造海滩、人造海岸、人造海洋

植物生存带等。

长江“退田还湖”十几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实现长江上中下游生态系统恢复与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新的发展

背景下主动转变观念与思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重要指示精神，以恢复长江江湖、湿地的生态功能为目标，以改革创新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将山

水林田湖草各自然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改革“退田还湖”的模式、技术和制度措施体系，加强过程管理和评估考

核，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1）要强化顶层设计。在长江中游地区实施“退田还湖”还要与平坑行洪、移民建镇相结合，因此，需要国家层面

出台一系列顶层设计，制定进一步加强长江中游退田（垸）还湖、改造堤垸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一是成立长江经济带“退

田（垸）还湖”的综合管理机构，对退田还湖工作的执行主体、实施步骤范围、管理办法等进行综合管理，统筹建立协调

上中下游和各部门协作的工作机制。二是成立专项基金，统筹原有各部门各渠道资金，加强资金合理调配，统筹用于退田

还湖工程实施、退垸移民补助、后续保护管理，充分发挥资金引导作用。三是建议及早制定“退田还湖”实施有关的财

政、土地、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切实解决退田后农民的生计问题。需要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补偿和安置资金的安排和统筹

力度，制定统一的土地调整政策和移民的安置制度，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融资”支持力度，积极引导各类资本进入退田

还湖生态保护和治理领域。

（2）要加强评估考核。“退田还湖”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态等各方面问题的复杂工程，牵涉到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农民等各利益主体，因此要对现有“退”“还”面积比例的适宜性、合理性进行评估，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制定

合理实施方案，协调农田和湿地之间平衡协调发展。定期对“退田还湖”政策确定的重点任务、工程落实情况进行跟踪

分析，加强督促检查。“退田（垸）还湖”的综合管理机构应定期会同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开展“退田还湖”实施成效评

估考核，及时发现问题，修正实施方案。同时，建议各省相关主管部门要将“退田（垸）还湖”与农民切身利益相结合，

制定完善退田还湖补偿制度和替代生计引导等一些切实可行的实施措施 , 保证工程区内群众能够“移得出、稳得住、能发

展、不返迁”，以充分发挥退田还湖工程对长江防洪的有利作用。

（3）要加大后续保护与管理。要使退田的成果得以维持，必须对“退田还湖”后的湿地进行后续的保护修复和管理。

首先，针对退田（垸）生态恢复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开展针对性的生态修复工程，将提升湿地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和改善局

部生态效应相结合，利用自然小河（湖）、人工湿地等单元连通湿地，保护和恢复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其次，在生态修

复过程中，预留土地、房屋等设施用地，尽可能实现就地安排退田（垸）移民，构建人与湿地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通过

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湿地生态系统的综合服务功能，形成湿地保护、水体养殖、水生经济作物种

植以及相应地农林产品加工等产业链，切实解决移民群众安置和土地性质改变后的农民收入提高等问题，使农业生产、农

村环境污染整治和湿地生态的保护得到协调发展，实现“以湖养湖”的良性循环发展。


